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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史爱军你于 2009

年 5 月 14 日，在我社贷款
30000 元 ，2011 年 5 月 14
日到期，担保人史爱芹，贷
款已逾期， 望你及时归还
贷款本息，特此公告。

2、 史伟革你于 2009
年 5 月 14 日，在我社贷款
30000 元 ，2011 年 5 月 14
日到期，担保人史立花，贷
款已逾期， 望你及时归还
贷款本息，特此公告。

3、 高新海你于 2009
年 5 月 14 日，在我社贷款
20000 元 ，2011 年 5 月 14
日到期，担保人高延培，贷
款已逾期， 望你及时归还
贷款本息，特此公告。

4、 王志宾你于 2009
年 5 月 14 日，在我社贷款
30000 元 ，2011 年 5 月 14
日到期，担保人史胜平，贷
款已逾期， 望你及时归还
贷款本息，特此公告。

5、 史振江你于 2009
年 5 月 14 日，在我社贷款
30000 元 ，2011 年 5 月 14
日到期，担保人王二军，贷
款已逾期， 望你及时归还
贷款本息，特此公告。

6、 史雪芹你于 2009
年 5 月 14 日，在我社贷款
30000 元 ，2011 年 5 月 14
日到期，担保人苑建忠，贷
款已逾期， 望你及时归还
贷款本息，特此公告。

7、 史隧柱你于 2009
年 5 月 14 日，在我社贷款
30000 元 ，2011 年 5 月 14
日到期，担保人史俊峰，贷
款已逾期， 望你及时归还
贷款本息，特此公告。

8、 赵坤彩你于 2009
年 5 月 14 日，在我社贷款
10000 元 ，2011 年 5 月 14
日到期，担保人孟海月，贷
款已逾期， 望你及时归还
贷款本息，特此公告。

9、 刘永革你于 2009
年 5 月 14 日，在我社贷款
19000 元 ，2011 年 5 月 14
日到期，担保人冯同军，贷
款已逾期， 望你及时归还
贷款本息，特此公告。

10、 薛建锋你于 2009
年 5 月 14 日，在我社贷款
30000 元 ，2011 年 5 月 14
日到期，担保人史洪祥，贷
款已逾期， 望你及时归还
贷款本息，特此公告。

11、 史荣强你于 2009
年 6 月 5 日， 在我社贷款
30000 元，2011 年 6 月 5 日
到期，担保人史建峰，贷款
已逾期， 望你及时归还贷
款本息，特此公告。

12、 张五生你于 2009
年 6 月 5 日， 在我社贷款
30000 元，2011 年 6 月 5 日
到期，担保人史建国，贷款
已逾期， 望你及时归还贷
款本息，特此公告。

13、 毛小香你于 2009
年 8 月 1 日， 在我社贷款
9000 元，2010 年 8 月 1 日
到期，担保人毛全德，贷款
已逾期， 望你及时归还贷
款本息，特此公告。

14、 高建海你于 2009
年 8 月 10 日，在我社贷款
80000 元 ，2011 年 8 月 10
日到期，担保人高峰，贷款
已逾期， 望你及时归还贷
款本息，特此公告。

15、 王花你于 2009 年
9 月 17 日 ， 在我社贷款
30000 元 ，2011 年 9 月 17
日到期，担保人支记红，贷
款已逾期， 望你及时归还
贷款本息，特此公告。

16、 王丽静你于 2009
年 9 月 17 日，在我社贷款
30000 元 ，2011 年 9 月 17
日到期，担保人袁美霞，贷
款已逾期， 望你及时归还
贷款本息，特此公告。

17、 王双印你于 2009
年 9 月 17 日，在我社贷款
30000 元 ，2011 年 9 月 17
日到期，担保人宋长增，贷
款已逾期， 望你及时归还
贷款本息，特此公告。

18、 王虎群你于 2009
年 9 月 17 日，在我社贷款
10000 元 ，2011 年 9 月 17
日到期，担保人王红印，贷
款已逾期， 望你及时归还
贷款本息，特此公告。

19、 杨兰芳你于 2009
年 9 月 23 日，在我社贷款
5000 元，2011 年 9 月 23 日
到期，担保人孟进城，贷款
已逾期， 望你及时归还贷
款本息，特此公告。

20、 孟芳芳你于 2009
年 9 月 23 日，在我社贷款
10000 元 ，2011 年 9 月 23
日到期，担保人孟学义，贷
款已逾期， 望你及时归还
贷款本息，特此公告。

21、 李文军你于 2009
年 10 月 23 日， 在我社贷
款 5000 元 ，2011 年 10 月
23 日到期，担保人冯金花，
贷款已逾期， 望你及时归
还贷款本息，特此公告。

22、 王根友你于 2009
年 11 月 27 日， 在我社贷
款 10000 元，2011 年 11 月
27 日到期，担保人袁互堆，
贷款已逾期， 望你及时归
还贷款本息，特此公告。

23、 魏良玉你于 2009
年 12 月 22 日， 在我社贷
款 20000 元，2011 年 12 月
22 日到期，担保人王立革，
贷款已逾期， 望你及时归
还贷款本息，特此公告。

24、 李香秀你于 2009
年 12 月 23 日， 在我社贷
款 10000 元，2011 年 12 月
23 日到期，担保人史俊峰，
贷款已逾期， 望你及时归
还贷款本息，特此公告。

25、 陈林霞你于 2009
年 12 月 23 日， 在我社贷
款 10000 元，2011 年 12 月
23 日到期，担保人崔志强，
贷款已逾期， 望你及时归
还贷款本息，特此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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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公告法院公告
河北祥源房地产开发有限
公司 ：

本院受理石家庄汇融
农村合作银行桃园支行申
请执行本院 (2008)东民二
初字第 2259 号民事判决
一案，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
达本院 (2011) 东执字第
00389-2 号执行裁定书。自
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
视为送达。
石家庄市桥东区人民法院

刘国斌 、王丽娜 ：
本院受理原告张红迅

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
案， 已审理终结， 现依法
向你公告送达 2013 东民
一初南字第 00226 号民事
判决书。 自公告之日起 60
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即视为送达。如不
服本判决， 可在公告期满
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 上诉于河北
省石家庄市中 级人民法
院。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
律效力。
石家庄市桥东区人民法院

孟宪全 ：
本院受理的朱林江与

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三
河市人民法院于 2013 年 4
月 25 日作出的 (2013)三民
初字第 643 号民事判决书
已经发生法律效力， 本院
于 2013 年 8 月 2 日立案
执行。因你下落不明，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
讼法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，
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(2013)
三执字第 867 号执行通知
书， 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
之日起三日内履行判决书
确定的义务，逾期不履行，
本院依法强制执行。 自发
出公告之日起， 经过六十
日即视为送达。

三河市人民法院

于楠 ：
本院受理原告王龙诉

你离婚纠纷一案， 已审理
终结。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
达本院 (2013)东民一初北
字 第 00190 号 民 事 判 决
书。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
来本院胜利北街人民法庭
领取民事判决书， 逾期则
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
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
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
副本， 上诉于河北省石家
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 逾期
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石家庄市桥东区人民法院

石建民 ：
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沧

兴集团商砼股份有限公司
与你因买卖合同发生纠纷
一案，案号为（2013）沧仲
案秘字第 0069 号，该案于
2013 年 8 月 13 日进行组
庭通知、 开庭通知公告送
达。 因原指定仲裁员赵志
勇有其他原因不能履行职
责， 故由本会主任重新指
定石延华为本案仲裁员 。
开庭时间变更为 2013 年
11 月 27 日 9 时，开庭地点
及仲裁庭其他组成人员不
变。如无正当理由不到庭，
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。
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
日即视为送达。

特此公告
沧州仲裁委员会

霸州市公安交通警察
大队冀 R1201 警车牌照不
慎丢失，特此声明。

韩桂珍不慎将身份证
丢 失 ， 证 号 为
130434192904140043， 特此
声明。

何丹不慎将人民警察
证丢失，警号为 084021，特
此声明。

马鹏不慎将警官证丢
失，警号为 054785，特此声
明。

河北省石家庄市燕赵
公证处苗立荣不慎将公证
员执业证丢失， 执业证号
为 103011220120711， 特此
声明。

河北省石家庄市燕赵
公证处邵迎禄不慎将公证
员执业证丢失， 执业证号
为 103011120120712， 特此
声明。

王建维不慎将一警号
及警官证丢失 ， 警号为
1303402，特此声明。

李文月不慎将人民警
察证丢失，警号为 047064，
特此声明。

曹子宾不慎将警官证
丢失，证号为 075712，特此
声明。

河北省抗癫痫协会不
慎将公章丢失，声明作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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